
宣传函〔2024〕11 号

中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委员会宣传部
关于举办首届“行知·人科”诗歌创作大赛的

通 知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弘扬和践行行知精神，鼓励全校师生将陶行知教

育思想更加生动地融入校园文化建设，丰富师生的文化生活，

激发师生爱国爱家爱校的情怀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首届“行知·人

科”诗歌创作大赛。现将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“行知·人科”诗歌创作大赛

二、参赛对象

全体在校师生职工

三、组织单位

主办：中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委员会

承办：党委宣传部、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
四、比赛安排



- 2 -

1. 初赛（4 月 18 日—26 日）：各二级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，

机关由机关党总支组织）组织初赛，各二级党总支（直属党支

部）推荐至少 5 篇作品参加决赛，并于 4 月 26 日前将作品电子

档发送至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，大赛收件邮箱

2550049828@qq.com。

2. 决赛（4 月 30 日）：学校组织重庆市诗词协会、重庆诗

歌创作委员会等校内外评委开展评选。

五、作品要求

1. 作品需紧紧围绕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学校“捧着一颗心

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的大学精神创作，作品限诗歌体裁，内容

要积极健康，富有亲和力、感染力。

2. 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作品，突出创意性，拥有独立完整的

知识产权，且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。作品因知识产权发生争

议的，相关法律责任由作者本人承担，由此给学校造成的负面

影响和损失，学校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3. 参赛作品恕不退稿，所有入围作品的知识产权归重庆人

文科技学院和参赛者共同所有，作品可无偿用于学校公益宣传。

3. 作品不超过 100 字，作品投稿的文件名以“单位+姓名+

作品名”命名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大赛设一等奖 1 个、二等奖 2 个、三等奖 3 个，优秀奖 4-15

个（视投稿情况），获奖作品经评委改稿后将整版发表于《重庆

晚报》副刊及校报。

联系人：王祥富，139835049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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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

中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委员会宣传部

2024 年 4 月 16 日


